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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方案概述 

华新水泥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了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

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华新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的方案》。 

本次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拟申请将华新 B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

市及挂牌交易，变更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 H 股。本次方案不涉及发行新

股。 

为充分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将安排第三方向全体 B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

择权。现金选择权具体的价格为在公司 B 股股票停牌前一日（2020 年 8 月 19 日）

收盘价每股 2.011 美元的基础上溢价 5%，即每股 2.112 美元。公司 B 股股东可

选择在相关公告公布的期限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华

新 B 股转让给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也可选择继续持有并保留至股票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其继续持有的 B 股股份性质将变更为 H 股。 

二、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方案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相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已聘请申万

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融资（香港）有限公司、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及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

次方案的中介服务机构，对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协助公司准备上市申请文件、现

金选择权方案制定、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确定及交易结算系统改造等事宜。截至目

前，现金选择权方案、系统改造等具体事宜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将根据本次境内

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方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特别提示 

本次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及挂牌交易所涉及的现金选择权方案、交易结算系统改造等内容尚需进行

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且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

内外部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方案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 月 18日 

 


